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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32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公告编号：2017-7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3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9 月 30 日披露了《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或“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017 年 2 月 21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50 号）。 

本公司现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的要求，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相应补充和更新，本

报告书与前次公开披露的重组报告书的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1、由于本次交易及所涉财富证券股权变更事项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在重组

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一、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重大风

险提示”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七、本次

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

险”进行了相应修改。 

2、在重组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之“十一、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

程序”之“（二）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的批准和核准”、“重大风险提示”之“一、

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一）本次交易的审批风险”、“第一章本次交易概况”

之“七、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之“（二）本次交易方案尚需获得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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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核准”和“第十二章 风险因素”之“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之“（一）本次

交易的审批风险”章节中修订华菱香港、华菱新加坡及华菱汽车板公司的股权转让事

项审批情况。 

3、在重组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第十二

章 风险因素”之“二、与标的资产相关的风险”对湖南信托的合规经营风险、战略

风险和创新风险、交叉金融风险等进行补充披露。 

4、在“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补充披露“九、本次交易未购买湖南信托及吉祥

人寿全部股权的原因”。 

5、在重组报告书“第一章本次交易概况”之“八、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修订“（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6、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一、拟置出资产概况”之“（四）

拟置出资产的资产权属及转让受限情况”对华菱钢铁担保进展情况进行修订。 

7、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二、财信投资”之“（五）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对财信投资对外担保最新进展

进行修订。 

8、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三、财富证券”之“（十）

下属重要子公司及分支机构情况”对下属子公司及分支机构情况进行了修订。 

9、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三、财富证券”之“（六）

主要财务指标”、“四、湖南信托”之“（六）主要财务指标”、“五、吉祥人寿”之“（六）

主要财务指标”对报告期内财富证券、湖南信托、吉祥人寿业绩下滑原因及拟采取措

施进行补充披露。 

10、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四、湖南信托”之“（五）

主营业务情况”对湖南信托非标资金池清理、风险实质化解、提升资产管理能力以及

湖南信托的固有业务和信托业务的经营范围及风险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各项风险监

管指标进行补充披露。 

11、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四、湖南信托”之“（四）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之“8、未决诉讼情况”对湖

南信托的诉讼最新进展进行补充披露。 

12、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四、湖南信托”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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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经营情况”对湖南信托行政处罚及合法合规制度保障进行修订及补充披露。 

13、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四、湖南信托”之“（六）

主要财务指标”对湖南信托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进行修订。 

14、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五、吉祥人寿”之“（十四）

规范经营情况”对吉祥人寿行政处罚及合法合规制度保障进行修订及补充披露。 

15、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三、财富证券”“四、湖南

信托”、“五、吉祥人寿”及“六、华菱节能”对标的资产土地房产情况进行修订及补

充披露。 

16、在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六、华菱节能”之“（六）

主营业务情况”对华菱节能相关电力资质及环保情况进行补充披露。 

17、在重组报告书“第五章 发行股份情况”之“二、募集配套资金基本情况”

之“（二）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之“5、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6、募集

配套资金的必要性与合理性”、“7、募集配套资金用途符合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8、

相关主管部门审批情况”对募集资金用途及审批情况进行了补充修订。 

18、在重组报告书“第六章 标的资产评估情况”之“三、财信投资评估情况”、

“四、财富证券评估情况”、“五、湖南信托评估情况”及“六、吉祥人寿评估情况”

对本次财富证券、湖南信托、吉祥人寿评估作价公允性进行补充修订及披露。 

19、在重组报告书之“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六、上市公司现有业务

与标的资产的协同性、未来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管理模式”对上市公司未来人员安排

及整合计划进行修订及补充披露。 

20、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七、与可比上市金融控股

公司比较分析”对财信投资与可比上市金控平台对比分析、内部风险控制及信息披露

制度等进行补充披露。 

21、在重组报告书“第九章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补充披露“八、华菱钢铁是否

构成财富证券直接股东”、“九、涉及财富证券股权转让的协议主体与交易主体的一致

性”。 

22、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管理交易”之“二、关联交易情况”

之“（二）报告期内标的资产的关联交易情况”之“1、华菱节能的关联交易情况”修

订“（7）关联交易的形成原因、必要性、作价依据、合理性及对本次重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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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在重组报告书“第十三章 其他重要事项”之补充披露“十二、本次交易未

安排业绩承诺补偿的考虑”。 

24、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关审计报告及审阅报告（天健审〔2016〕2-433

号、天健审〔2016〕2-434 号、天健审〔2016〕2-435 号、〔2016〕2-436 号、天健审〔2016〕

2-437 号）对重组报告书相关财务数据进行更新及修订。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媒体披露的公告内容为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2 月 21 日 




